
转型时代的社会工作转型: 一种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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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一种专业的慈善力量, 社会工作被认

为可以用来填补政府在社会职能转移过程中所

出现的社会福利真空。社会工作者也似乎正成

为这种新的社会福利职能的承担者和操作者。

但即使是在汶川地震救灾中, 社会工作者很快

就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社会工作

者进入社区, 发现那些维权的居民并不是所谓

的问题人群, 反而是能够解决问题的动力; 社

会工作者发现自己不但难以解决社区的关键问

题, 反而要回避那些关键问题才能够获准呆在

社区。这种尴尬的境地使得社会工作者意识到

自己所面临的是变动不安的社区、不平衡的管

理秩序以及持续不断的社会转型。

转型社会工作正是在这一转型背景下展开,

这一概念有两方面含义: 一方面它将社会工作

的视野投射于一个正处于迅速转型的社会空间;

另一方面它将自身专业视作推动这种社会向更

为公平正义的方向改变的力量。只有这两个方

面条件都符合, 才能称之为转型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在今天的中国正面临一个历史性

的大转型时代。在中国, 这种转型具有两方面

的含义。一方面, 中国社会正处在世界范围的

市场化潮流中, 它已经被深深地卷入全球资本

主义化的旋涡之中。 2002年中国加入 WTO体

系是最重要的标志。这种全球化的过程展示着

卡尔� 波兰尼所说的市场 �嵌入� 社会最后成

为社会主导逻辑的大转型。� 另一方面, 不仅

仅是进入全球体系, 中国社会本身也正在经历

着剧烈的体制转型。在国家权力的导引和推动

下涌动的市场化大潮, 空前猛烈地冲击着原有

计划体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各个领域,

并重新塑造着全部社会生活。这种双重转型究

竟会通向何方, 是形成所谓以 �北京共识� 为

基础的社会模式, 还是孕育着尖锐的矛盾以至

于形势可能陡转直下的危机, 目前仍然存在争

议。但不管怎样, 置身于社会底层的社会工作

直接面对这种大转型。因为社会底层发展相对

缓慢的社会结构难以适应急剧转型的市场经济,

使得社会, 尤其是社会边缘或者弱势群体缺乏

自我保护, 产生众多的民生和社会发展问题。

这些民生和社会发展问题日积月累, 在这

20年间形成深层次的民怨, 民怨酝酿着民愤,

民愤逐渐形成暴力。在最近的 5年间, 社会的

群体性暴力事件日益增多, 甚至指向儿童和警

察, 社会危机初步呈现。因此, 在未来 10年

间, 虽然政治结构依然是刚性稳定, 但中国已

经进入社会矛盾的凸显期。这 10年也是社会能

否平稳过渡的关键期。因此, 转型社会工作理

论不能将自己的视野局限于一个一个的个案,

而是要将这些个案放置于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

的转型时代, 将社会如何平稳转型作为自己基

本的理论关怀和实践目标。

当前的社会工作虽然得到各级政府前所未

有的重视, 但是社会工作发展的局限性仍然是

很明显的。由于忽视了社会转型对每一个社区

及其个体的影响, 社会工作常常将自己局限于

福利服务提供者的角色, 或者是某种服务技术

的实施者。更加令人担忧的是, 在政府购买服

务的浪潮中, 社会工作只是满足于向资助方汇

报个案、小组、社区活动的数字。在面对民众

维权和政府维稳的对立中, 社会工作常常忘记

自己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想。

社会工作面对社会转型, 自身同样需要转

型, 它不能将自己仅仅视为社会福利的运作者,

而应该把自己看作带来社会变革的行动者。社

会工作视野中的社会变革着重体现在社会工作

者在助人自助的过程中, 将服务群体培育成为

具有公民权责意识、能够志愿行动的积极公民。

这类积极公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围绕自己的

权益、信仰或者社会质量的提升开展多样化的

公民行动。这类公民的理性、和平和建设性的

行动, 从结构的视角来看, 可以化解社会矛盾,

缓和社会紧张, 进而可以推动社会往公平正义

的方向改变, 甚至推动政府创新, 形成社会有

效参与的新的治理格局。为此, 公民行动可以

构成社会变革的持续动力。社会工作在转型时

期应该致力于在日常生活中培育积极公民,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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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形成公民社会。

按照这一方向, 当前的社会工作需要有下

列 3个方面的转型。

第一个方面, 社会工作应该走向社区为本,

致力于整体环境的改变, 从而带动人的改变。

而要做到以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 首先应以优

势视角替代短缺视角, � 将服务群体视为潜在

的具有行动能力的公民。转型社会工作相信普

通人最有可能在自己的家园或者亲密社群中成

长为公民, 因此, 转型社会工作不应该拘泥于

小组或者个案, 而是将服务群体视为拥有社会

资本的网络, 从而以社区的视角来看待服务群

体, 进而谋求社区改变。其次, 转型社会工作

应该强调培力过程, 通过培力而使得社区服务

群体自身具有行动的力量。在优势视角下, 社

区的培力着重于能力建设、资源链接以及陪伴

成长。这形成了转型社会工作的 3种基本思路。

具体来说, 社会工作应该根据社区群体的具体

需求, 以生计、教育、环境或者文化等为切入

口, 关键在于塑造社区内的社会公共空间。这

一社会公共空间包含着适当的公共设施建设,

重点在组织各类公共活动、发掘社区骨干、制

定议事规则、协商公共议题, 从而培育公益领

袖, 形成各类公民自组织。通过这样的社区营

造, 转型社会工作就可以不断培育出积极公民,

进而带来社区的自发的改变。再次, 转型社会

工作应该与民间公益组织 ( NGO ) 以及社区的

志愿行动有机结合, 形成社会合力, 推动合作

治理的格局。当前的社区治理或者依赖于国家

政权建设, 或者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 这些都

不利于社区内产生公民。参与式发展虽然方向

正确, 但是在一个日益被置于全球化体系的社

区, 单纯地依靠社区本地的力量来发展很容易

成为一种神话。社会工作介入形成的内外合作

力量有利于形成能和企业、政府平等协商的合

作治理格局。这依赖于社会工作者在社区中长

期的工作, 在社区中形成互惠、信任与网络,

从而使得社会工作形成一种社会力量。也才能

够和政府、市场形成真正平等的合作, 使权力

得到制衡。

在这个过程中, 社区不应该只是社会工作

的项目地, 而应该成为社会工作的事业之根。

社会工作应该长期深入地扎入某个具体的社区,

并根据社区的节奏开展工作, 它应该推动组织

的在地化, 同时也应该积极进行资源的链接,

使外部公益网络和社区能够连接起来, 从而在

社区中形成社会力量, 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

第二个方面, 在社会改变的方向上, 转型

社会工作应该是强调整合的社会工作, 社区工

作应该与社会政策、发展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社会转型过程也意味着大量的社会政策需要创

新, 社会工作者不应该忽视这样的领域。如果

转型社会工作只是局限于做社区, 那么这样的

改变仍然是脆弱的, 转型社会工作应该以社区

实践为基础发出声音, 为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

和社会政策改革提出倡导建议, 进而影响相关

的社会政策的改变。转型社会工作基于自身丰

富的社区实践, 应当提出具有创造性的更具公

平意义的政策。不但如此, 在转型社会工作面

对的社区领域, 发展型的 NGO也经多年的努力

而积累了丰富的改变贫困的发展经验和教训。

这些实践为很多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社

区整体建设方面的策略和技术。正因为此, 转

型社会工作也需要与发展工作结合起来, 共同

开拓由社区工作到社会改变的路径。

第三个方面, 转型社会工作强调对权力的

反思。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当前最主要的矛盾

仍然是权力缺乏制约以及公民权利难以得到充

分保障。社会工作同样也陷入这种权力关系的

不平衡之中。转型社会工作应该有清醒的权力

意识, 这种对权力的反思不仅仅是对政治权力

干预日常生活的反思, 也包括对社会工作实践

本身所带有的权力的反思。甚至也应该包括对

指导社会工作的知识 � 权力的反思和批判。对

于这一类的反思, 社会工作尤其要强调自己的

实践性, 在实践过程中加以反思。

当前的社会工作出现了两个令人忧虑的现

象: 一方面, 政府购买服务使得社会工作出现

了官僚化的趋势。另一方面, 社会工作过于强

调技术化, 强调其专业性, 而忽视与社区志愿

者以及其他公益机构的联系。这就使得社会工

作在社区中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而且也失去自

己的同盟军。转型社会工作试图让社会工作回

归到最初的公益理念中去, 回到社会中来, 并

具有鲜明的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

总的来说, 转型社会工作的方向就是和民

间公益组织以及具有公民导向的社区骨干结合

起来, 形成社会转型的动力, 针对中国社会转

型的问题, 基于公民培力的理念而开展的社会

工作, 它的目标就在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和平转

型, 建构公民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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